附件1
2025年佛冈县水头镇轮作休耕项目实施服务单位的遴选公告
各潜在投标人：

本询价项目 2025年佛冈县水头镇轮作休耕项目实施服务单位 ，主体单位为 佛冈县水头镇人民政府 。为了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现决定以询价的方式邀请符合条件、符合资质要求的实施服务单位参加。具体项目要求如下：
	主体单位
	佛冈县水头镇人民政府

	项目名称
	2025年佛冈县水头镇轮作休耕项目

	项目规模
	按县下发500亩地块进行冬种绿肥工作。

	资金来源
	清远市2025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及相关上级其他资金

	服务类型
	实施服务管护

	服务时限
	2025年11月1日-2026年3月31日

	服务金额
	按相关法律法规

	合同支付方式
	1.实施服务单位需在付款前提供正规的发票。

2.在遴选完成后支付服务费用。

	服务内容
	对县下发500亩地块进行冬种绿肥工作，其中要求种植217亩紫云英。

	资质要求
	相对应的服务资质（不做具体要求）

	选取中标单位方式
	经各方公司报价后，由镇班子领导审议确定中标方后确认中标单位

	报名方式
	不限制报名方式

	报名地点
	佛冈县水头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

	报名截止时间
	公告时间的后5个工作日内

	业主咨询电话
	刘先生 0763-4722838（关于服务内容、时限要求，服务金额和政策法规等相关内容的咨询。）

	报名所需资料
	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必要）

报价表（必要）
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及法人、授权人身   份证复印件（必要）
资质文件（必要）

	监督电话
	0763-4721122（社会监督与反映。）

	备注
	


附件2     

报 价 表

致：佛冈县水头镇人民政府

我司对“2025年佛冈县水头镇轮作休耕项目”服务费报价如下：   

	项目名称
	2025年佛冈县水头镇轮作休耕项目

	招标金额
	

	报价（下浮率）
	

	报价金额
	

	报价依据
	


